中国水利企业协会投资管理办法
第一条 为规范中国水利企业协会（以下简称“本会”）的投资行为，加强资金管理，防范财务风险，保障资金安全，根据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、《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》及本会章程，结合本会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 本会投资活动遵循“安全、合规、审慎、保值”的基本原则，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内部规章制度，严禁从事任何形式的投机、炒作和高风险投资。

第三条 本会的投资严格限定于以下两类金融产品：

（一）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发行的各类国债；

（二）由商业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发行的，保证本金安全的理财产品。

第四条 除第三条规定的范围以外，本会严禁进行以下任何投资行为：

（一）股权投资；
（二）股票、基金、期货、金融衍生品等投资；

（三）向任何单位或个人提供委托贷款、借款或进行任何形式的担保；
（四）投资于非自用性房地产；

（五）从事可能使本会承担无限责任的投资；

（六）国家法律法规、上级主管部门规定及本会章程禁止的其他投资活动。

第五条  投资决策流程：

由归口管理部门结合年度预算和资金计划，拟定投资方案，明确投资总额、投资期限、风险控制目标等，经支部委员会、会长办公会集体研究决定。

第六条 所有投资资金必须通过本会的法定银行账户进行划转和结算，严禁使用个人账户或非指定账户操作。

第七条 健全投资业务档案管理，保管好投资协议、合同、凭证、对账单、决策记录等重要文件。

第八条 本会财务人员负责对投资活动进行独立的会计核算与财务监督，确保账实相符、收益准确入账。

第九条 任何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，造成本会资产损失的，将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。

第十条 本办法经本会第七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施行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经2025年12月18日第七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表决通过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的解释权属于本会的理事会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

